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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编 辑 说 明

北京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之一。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深切缅

怀革命先烈、始终铭记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激励全党全

国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北

京市档案馆深入挖掘馆藏历史档案，编辑出版《中国共产党北京（平）党组织活

动纪实》。

本书是国家档案局2020年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项目，也是中共北京市委

宣传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0年度重点任务。本书内容筛选自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的民国时期98万卷册档案（其中革命历史档案4720卷册），将反映中国共产党北

京（平）党组织的创立及领导人民开展革命运动的相关历史档案进行整理、数字

化扫描并精选部分珍贵档案影印出版。本书皆为档案原件全文影印，如有缺页，

系档案自身所致。

本书所选档案形成时间起自1919年6月11日，终于1949年2月25日，共收录

档案32组349件。全书分为三册，第一册收录档案11组92件，主要内容为五四运

动中陈独秀被捕及获释、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北京

的革命活动情况；第二册收录档案6组77件，主要内容为1927年吴平地、李大钊

等人先后被捕、英勇就义以及后事处理等情况；第三册收录档案15组180件，主

要内容为1927年北京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一二·九运动、北平和平解放与接管

等。

本书所选档案按照“主题-时间”的体例编排，即将相同主题的档案汇辑为

一组，组与组间遵循逻辑关系并结合时间顺序排序，组内档案按形成时间先后排

序。档案所载时间不完整或不准确的，进行了补充或订正。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北京（平）地区党组织自身形成的档案原件只有零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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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留存，我们从中选取了73件传单与宣言，汇辑成一组作为附录，用以反映北京

（平）地区党的组织开展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情况。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编者对档案原标题完整或基本符合要求的，使用原标

题；原标题有明显缺陷的，进行了修改或重拟；无标题的拟加标题；标题中机构

名称使用机构全称或规范简称，历史地名沿用当时名称，人名使用通用姓名，有

名无姓并考证不出者使用档案中称谓；本书目录使用规范的简化字，对标题中人

名、历史地名、机构名称等出现的繁体字、错别字、异体字等，均做了修正。限

于篇幅，本书不做注释。

中国国家博物馆惠予本馆李大钊《狱中自述》复制件，并慨允出版，在此谨

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了国家档案局和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的精心指导，中

央档案馆利用部钟素兰，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谢荫明、陈志楣、陈丽红，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李鑫，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侯且岸等专家学者也对本书的选

编给予了具体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紧，档案公布量大，编者水平有限，因此在编辑过程中可能存在疏

漏之处，考订难免有误，欢迎读者指正。

北京市档案馆

202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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